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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资助  助你飞翔 

——盐城市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按照平均每人每年 1000 元的标准，对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公办幼

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中原建档立卡家庭子女、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孤残儿童、革

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和警察子女及其他经济困难家庭子女予以资助。 

 

按照小学平均每人每年 1000 元的标准，初中平均每人每年 1250 元的标准（其中，

原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和低保家庭学生资助标准为 2000 元/人·年），对经政府有关部

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并备案、实施义务教育的全日制公办学校和非盈利性民

办学校（含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学校）中原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孤残学生、城乡

低保家庭或持《特困职工证》家庭的学生、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和警察子女、少

数民族家庭及其他经济困难家庭子女予以资助。 

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免除学杂费和课本费。 

 

按照平均每人每年 2000 元的标准，对普通高中学校中原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孤残

学生、城乡低保家庭或持《特困职工证》家庭的学生、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和警

察子女、少数民族家庭及其他经济困难家庭子女予以资助。根据 2016 年下半年出台的

政策，为普通高中原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孤残

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免除学杂费。其中，原建档立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是指符合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相关规定，

在全国扶贫开发系统中建立电子信息档案，持有《扶贫手册》的普通高中学生。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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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费标准按当地政府及其物价、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学费标准执行（不含住宿费）。 

精准资助 

市本级学前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分“一般

困难、比较困难和特别困难”三档进行认定： 

对“父母下岗（失业）且未能再就业的”、“父母离异导致家庭经济收入明显下降

的”、“少数民族家庭经济困难的”、“因灾、因祸突发情况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等家

庭经济一般困难学生，按照省定基本标准资助。 

对“原建档立卡户子女”、“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困境儿童（持有效期内证件）”、

“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和警察子女”、“学生本人或父母残疾”等家庭经济比较困

难学生，按照省定基本标准的 150%资助。 

对“孤儿”、“学生本人或父母因当年患重大疾病需支付大额医疗费用（十万以上）”、

“家庭因不可抗力、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性变故造成人身及财产重大损失的”等家庭

经济特别困难学生，按照省定基本标准的 400%资助。 

如省出台相关资助标准，对照本办法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执行。 

 

     国家助学金 

对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六盘山

区等 11个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农村户籍的学生及非涉农

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照每生每年 2000 元的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 

     国家奖学金 

对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二年级（含）以上学生中学习成绩优异、技能表现突出的

学生进行奖励，奖学金标准每生每年 6000 元。 

     免学费 

对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

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 

  

 

对考上大学（国家承认学历的全日制普通高校）的低保、特困家庭（持有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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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颁发的《盐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救济证》、《特困居民证》和《农村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金救济证》（上述证件必须在有效期内））子女，在入学时给予 2000 元的一次性

补助。 

 

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

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此项贷款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办理，全日制

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每人每年申请的贷款额度不

低于 1000 元，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全日制研究生申请贷款额度上限为 16000 元，主

要用于解决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问题。学生在读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 

 

 

幼儿园要从学校事业收入中提取 3%-5% 比例的资金，用于减免收费、提供特殊困

难补助等。 

普通高中要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5% 的经费，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减

免、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方面的开支。    

 

 

自 2013 年以来，悦达·胡友林慈善基金会对全市重点高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进行资助，发放扶贫助学资金 3000 元/生·年，并对受助学生中当年高考前

十名再奖励 5000 元/生。 

 

 



— 4 — 

应急资助对象及资助金额 

市直学校、幼儿园在籍学生当年突患重大疾病或遭遇重大家庭变故（如遇到重大

车祸、自然灾害等），致使家庭贫困的学生。 

1. 对患重大疾病的学生，住院治疗费 20 万元以上的一次性资助 8000 元；20 万

元－10万元的一次性资助 5000 元；10 万元－5万元的一次性资助 2000 元。 

2. 对家庭遭遇重大变故或本人遭遇重大事故的学生，一次性资助 3000—5000 元。 

 

奖学奖优对象及奖助金额 

市直学校已经享受国家资助，品德表现优秀，或在国家、省、市各类比赛中获奖

的家庭经济贫困学生。 

对获得国家级三等奖以上的家庭经济贫困学生（必须是资助信息库中的在籍学生，

下同）一次性奖励 5000 元，对获得省级二等奖以上的贫困学生一次性奖励 3000 元，

对获得市级一等奖以上的贫困学生一次性奖励 2000 元；品德表现优秀的家庭经济贫困

学生一次性奖励 3000 元。 


